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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未来来许许多多证证明明将将不不需需申申请请人人跑跑腿腿
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泰安列入全省四个试点城市之一

本报泰安7月25日讯(记者 梁敏
实习生 贠相全) 24日，泰安市政府发
布《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
方案》，作为全省4个试点市之一，泰安将
全面开展告知承诺制，深入推进“减证便
民”，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根据试点要求和工作基础，泰安确
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市级告知承
诺制试点的证明事项范围暂确定27项
(清单附后)，县级暂确定10项指导事项，
由各县(市、区)根据工作实际确定(清单

附后)，并实行动态调整。
在试点部门要在试点工作开始前，

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规程，修改
完善办事指南，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在服务场所和部门网站上公示。

书面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办理事项的
名称、设定证明的依据、证明的内容、承
诺的方式、虚假承诺的责任等。书面承诺
的内容应包括申请人已知晓告知事项、
已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
责任以及承诺意思表示真实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泰安市证明事项
信息核查暂行办法》中提到，申请人承诺
的证明事项信息内容为信息需求部门或
其所管理单位掌握的，应按照快速高效的
原则，通过内部信息流转等形式进行内部
核查。信息需求部门未采取核查措施、信
息供给部门未按时提供核查信息或提供
信息错误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工作方案中还包括《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申请人失信联合惩戒操作流程》，
信息需求部门通过内部核查发现申请人

失信行为的，信息需求部门应通过泰安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将申请人失信信
息录入平台。

本报泰安7月25日讯(见习记者
文振华) 24日，记者从泰安市城市管
理局获悉，岱庙文化广场周围的三条
主要道路---青年路、傅公街和岱北街
正陆续进行了改造提升。青年路北段
增加两个车道，将大大缓解交通拥堵
情况。

24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
程建设中心项目经理彭彬介绍，此次
道路改造提升工程主要是对三条道路
的加宽改造。

青年路改造范围是岱宗大街—岱
北街段，南北走向，沿线地势北高南低。
现状道路断面为6米人行道+16米车行
道+6米人行道。考虑远期交通并服务好

停车场，将由现状东侧车行道边向东加
宽改造6米绿化隔离带+7 . 5米车行道+3
米人行道。“青年路上有泰安一中和北
实小，上下学时间经常发生拥堵，等青
年路改造完成后，将增加两个车行道，
能很好缓解拥堵情况。”彭彬说。

傅公街改造范围是岱宗大街—岱
北街段，南北走向，沿线地势北高南
低，现状道路断面为2 . 7米人行道+7米
车行道+2米人行道。将由现状西侧车
行道边向西加宽改造8米车行道+3米
人行道；岱北街改造路段是青年路-岱
西街，东西走向，沿线地势东高西低，
现状道路断面为4米人行道+7 . 5米车
行道+5 . 3米人行道。将由现状南侧人

行道边向北加宽改造为9米车行道+3
米人行道。

据了解，该道路改造提升工程于7
月6日开始施工，道路施工部分预计在
8月10日完成。

青青年年路路北北段段将将增增加加两两个个车车道道
道路施工预计在8月10日完成，将极大缓解交通压力

本报泰安7月25日讯(记者 王坤)
近日，泰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以
被告人赵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2015年4月起，被告
人赵某在泰山景区三合御都对面老营房
租赁十余间办公室及院子作为“办公”场
所，纠集孙某、韦某、徐某、柳某等人，以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通过民间借贷
行为对多名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敲诈
勒索、寻衅滋事、诈骗等多种违法犯罪活
动，并涉嫌通过虚假诉讼获取非法利益。

检察机关认为，赵某等人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构成恶势力
犯罪集团，对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请求
依法判处。法庭宣布本案将择期宣判。

非非法法拘拘禁禁敲敲诈诈勒勒索索
一一恶恶势势力力团团伙伙受受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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